
枣 庄 市 司 法 局
枣 庄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枣司发〔2021〕3 号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司法厅 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

关于进一步推行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区（市）司法局、工商业联合会：

现将《山东省司法厅 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关于进一步推行

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单位按照《通

知》精神，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对“法律服务代理机制”进行

再谋划、再部署、再落实，不断提高工作质效，努力把“法律

服务代理机制”不断引向深入。

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工商业联合会

2021 年 1 月 6 日










